
行政处罚案卷评查内容和标准
	分类
	序号
	分值
	评查内容
	评分方法及标准

	立案（11分）
	1
	1
	案由清晰简明表述具体违法行为。
	查立案审批表。案由书写不准确的扣1分。

	
	2
	1
	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地址或个人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等。
	查立案审批表。当事人基本情况漏写、书写错误的扣1分。

	
	3
	1
	案件来源。应注明案件来源是现场检查、抽查中发现或举报、交办、移送等。
	查立案审批表。未注明案件来源的扣1分。

	
	4
	1
	案情简介。
	查立案审批表。无案情简介、案情简介表述不清楚的扣1分。

	
	5
	1
	立案依据。应引用适用法律、法规、规章全称，并注明具体条、款、项等。
	查立案审批表。未引用适用法律、法规、规章全称，并未注明条、款、项的扣1分。

	
	6
	2
	承办人、承办机构的意见及建议。
	查立案审批表。无承办人或承办机构的意见及签名的各扣1分。

	
	7
	2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意见及签名。
	查立案审批表。无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意见及签名的各扣1分。

	
	8
	1
	立案时间（以机关负责人审批签字日期为准）。
	查立案审批表。无立案时间的扣1分。

	
	9
	1
	案件编号（按立案时间编写形式统一的案件编号，一案一号）。
	查案件登记表。无登记统一编号的扣1分。

	调查取证（26分）
	10
	4
	案件调查（检查）规范。案件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适用简易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除外，下同），并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案卷中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共同执法的文书记载或在卷内调查取证检查笔录文书中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的签名和执法证件编号。
	查现场检查笔录和调查询问笔录。少于2名执法人员签名或没有登记执法证件编号的各扣2分。

	
	11
	10
	案件调查（检查）笔录规范。（1）有调查询问和现场检查的时间；（2）有调查询问和检查所在的具体地点；（3）有当事人或被询问人的基本情况；（4）有调查询问和检查笔录的完整内容。包括表明身份，说明执法依据，注明或询问违法事实与情节等；（5）有检查人员（调查人员）、记录人员签名；（6）笔录有被检查人或被调查人签名。如当事人拒绝签名应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在笔录上签名并说明情况；（7）调查笔录和检查笔录中涂改处，应有被调查人员或被检查人员按捺手印、盖章或签名。（8）如有多页时，被调查（检查）人员应按骑缝手印。
	查现场检查笔录和调查询问笔录。每缺少一项或书写不规范的扣1分。扣完为止。

	
	12
	10
	案件证据的调取与保存。（1）注明被取证的当事人有关事项；（2）有取证事由和依据；（3）有取证的具体时间、地点；（4）有物品性状的描述等；（5）有物品保存期限、保存条件和地点；（6）需先行登记保存或查封扣押的，应有领导审批记载；（7）对先行登记保存或者查封扣押的物品应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间内做出处理决定；（8）有被取证的单位或个人签名或盖章；（9）有记载物品处理决定和处理结果的文书。(10)抽样取证物品，当事人拒绝签字的，应在抽样取证清单上注明。
	查现场检查笔录和调查询问笔录。每缺少一项或书写不规范的扣1分。扣完为止。

	
	13
	2
	案件调查终结报告。（1）案件基本情况调查清楚，取得的证据确实充分，能够形成证明违法事实证据链（2）承办机构依法提出行政处罚建议。
	查案件调查终结报告。每缺少一项或书写不规范的扣1分。

	审查决定（36分）
	14
	4
	告知规范。（1）行政处罚之前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处罚理由和依据的记载；（2）行政处罚时，当事人陈述、申辩权利的记载；（3）行政处罚当事人陈述、申辩或放弃此权利的记载；（4）告知文书行政机关的名称及印章。
	查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和陈述、申辩笔录。每缺少一项或书写不规范的扣1分。

	
	15
	8
	听证规范。（1）适用听证程序规范。听证程序的使用条件：责令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2）法律规定应当告知当事人听证权利的告知文书；（3）因当事人放弃听证权利而未举行听证的文字记载；（4）听证通知书的内容包括听证时间、地点、主持人、告知当事人申请回避权，行政机关名称及印章和通知时间等；（5）听证笔录制作规范。包括听证时间、地点、内容、主持人签名、记录人签名、当事人或代理人签名等。
	符合法定要求未经该程序的不扣分。查是否符合听证条件，不符合要求的扣1分。查听证告知书，没有告知当事人有听证权利的扣1分；查听证通知书、听证笔录，3、4、5项中每缺少一项或书写不规范的扣1分。扣完为止。

	
	16
	9
	行政处罚决定的审批规范。（1）按行政处罚的法定批准权限进行审批；（2）集体讨论决定的行政处罚案件讨论记录，包括讨论时间、地点、主持人、记录人、讨论内容、讨论结果及参加人签名。
	查行案件处理审批表和案件讨论记录。未按行政处罚的法定批准权限进行审批的扣3分；讨论内容未记录扣6分；记录不全的，缺少一项扣1分。

	
	17
	15
	行政处罚决定书规范。（1）当事人的姓名名称、地址；（2）违反法律、法规或规章的事实；（3）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4）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5）救济途径的告知；（6）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7）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印章；（8）行政处罚内容有没收有关物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附有《没收物品凭证》；（9）适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的依据。
	查《行政处罚决定书》。1、2、3、4、5、6、7项中每缺少一项、书写不规范或8、9项中一项书写不规范的扣1分。认定违法事实不准确的扣3分；适用法律法规不准确的扣3分；使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不准确的扣2分。扣完为止。

	送达和执行（10分）
	18
	2
	文书送达规范。直接送达的包括送达地点、时间、送达人、被送达人或见证人签名，其他方式（委托、留置、邮寄等）送达的应符合法定程序。
	查送达回证或回执。无送达文书、送达文书不规范的扣2分。

	
	19
	6
	 罚款、没收财物票据的使用规范。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应出具国家或自治区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没收财物的应有合法票据和物品清单。 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情形的，执行机关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查处处罚票据。无票据的扣1分。查没收财物票据和没收物品清单。无票据、清单的扣1分。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有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执法机关没有在期限届满之日起3个月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扣4分。

	
	20
	2
	结案报告规范。包括案件事实、处罚决定、执行情况、办案部门结案理由、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意见及签名等。
	查结案报告表。无结案报告表、结案报告表书写不规范的扣2分。

	  案卷档案（17分）
	21
	1
	一案一卷。
	查结案案卷。未一案一卷的扣1分。

	
	22
	1
	使用统一规范的卷皮。卷皮封面上应写明机关名称、案件名称、案件编号等。
	查结案案卷。未按要求统一规范卷皮的扣1分。

	
	23
	1
	文书时间顺序合理。
	查结案案卷。时间发生顺序不合理的扣1分。

	
	24
	1
	卷内材料排列按执法文书目录顺序排列。
	查结案案卷。卷内材料排列未按执法文书目录顺序排列的扣1分。

	
	25
	1
	卷内文书采用阿拉伯数字逐页编写页码，用页码机打印或用碳素笔编写，不得使用铅笔等易于擦涂字迹的笔具，正页在右下角，反页在左下角。
	查结案案卷。卷内材料页码编号不符合要求的扣1分。

	
	26
	2
	装订整齐。（右齐、下齐，统一采用三孔一线的方法左侧装订。订卷绳应当系紧、打暗结，并在封底装订线结扣处粘贴封志，由档案管理人员加盖骑缝章。案卷厚度以不超过200页或者20毫米为宜。材料过多的，应当按照顺序分册装订。）
	查结案案卷。装订不整齐的扣2分。

	
	27
	2
	装订纸张规范。（1）装订纸张无破损。（对于破损、字迹模糊或者容易褪色的文件材料，应当进行修补或者复制）（2）文件材料的载体应当统一采用国际标准A4型纸张；较大的文件材料应当按照案卷大小先对折再向外折叠，较小的文件材料应当采用国际标准A4型纸张托裱并加盖骑缝章。
	查结案案卷。不符合要求的每项扣1分。

	
	28
	5
	文件材料规范。（1）文件材料应当打印，无法打印的应使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书写，保持字迹工整清晰、页面整洁（2）涂改处应当由办理案件的执法人员或者相关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捺手印，空白处应当划线标注（3）对于当事人使用铅笔、圆珠笔、复写纸书写的原始文件材料，应当进行复印（4）对于字迹难以辨认的文件材料，应当附上抄件，连同原件入卷（5）对于外文及少数民族文件材料，应当附上汉语译文
	查结案案卷。不符合要求的每项扣2分。

	
	29
	1
	归档期限。（行政处罚案件自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满三个月未发生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应当自期满之日起10日内完成归档工作；在法定期间发生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的，应当在复议决定书、法院判（裁）决书、赔偿决定书下达并结案后10日内完成归档工作。）
	查结案案卷。超过归档期限的扣1分。

	
	30
	2
	档案查阅规范。（1）查阅行政处罚案件档案应当进行登记（2）查阅案件档案不得拆卷或者在案卷上涂改、勾划、圈点、污损（3）其他相关部门因工作需要要求查阅案件档案时，应当出具正式查阅函件及查询人员有效证件，经承办机构负责人批准后方可查阅（4）查阅中如需摘抄或者复印所查阅的内容，应当写明复印用途，并经案件承办机构负责人批准。
	查档案查阅登记表，不符合要求的每项扣1分。扣完为止。

	备注
	案卷评查满分为100分，90分（含）以上为优秀，60分（含）以上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

凡是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未能维持的案件卷均为不合格案卷。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对本系统行政处罚程序及文书另有规定的，有关部门可以参照其规定执行。




